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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17日上午，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上进行宪法
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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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修改的核心要义和精神实质 

一、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
地位。 

三、完善依法治国和宪法实施举措。 四、增加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的规定。 

六、增加有关监察委员会的各项规定。 
五、修改第七十九条关于国家主席任职 
期限方面的规定。 

二、调整充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 
布局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内容，确保 
宪法确立的国家根本任务、发展道路、奋 
斗目标得到全面贯彻。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宪法修

正案。这是时代大势所趋、事业发展所需、党心民心所向，

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重大举措，对更好发挥宪法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中的重大作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宪法保障，具有重大现

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宪法修正案》通过的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六十四条规定： 

宪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三

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 

法律和其他议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过

半数通过。 



序言 

第一章“总纲” 

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 

第三章“国家机构” 

第四章“国旗、国歌、国徽、首都” 

宪法的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四十六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民有受教育的权
利和义务。 
 

(一)参加教育教学计划安排的各种活动，使用教
育教学设施、设备、图书资料。 
(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获得奖学金、贷学金、助
学金。 
(三)在学业成绩和品行上获得公正评价，完成规
定的学业后获得相应的学业证书、学位证书。 
(四)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
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
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四十三条 
受教育者享有下列权利规定： 
 





刑法:犯罪、刑罚问题 
民法:平等主体间人身关系、财产关系 
行政法:调整国家行政关系 

婚姻法:婚姻、家庭问题 

普通法律只规定国家生活中某一方面的问题。 



  

 第一条 为了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全民族的素质，促进社会
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一条为了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促进未成年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培养有理想、有道德、
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担当民族
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一条 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根据宪法，结合我国同
犯罪作斗争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制定本法。 





  

《宪法》第三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

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

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

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

安机关执行，不受逮

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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